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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办发〔2016〕105号


澧江街道办事处

关于元蔓高速公路、县城规划区及国道213

改扩建等项目征地工作实施方案

各村（社区），街道各中心（站、所）：

为认真做好元蔓高速公路、县城规划区、国道213线改扩建等项目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进一步健全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加快推进相关工作，维护被征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克期完成征地工作，确保项目工程的顺利实施。根据元江县《元江至蔓耗高速公路建设征地工作实施方案》、《县城规划区征地工作实施方案》和《国道213改扩建（县城段）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如下工作实施方案：

    一、健全组织机构

为顺利推进元蔓高速公路、县城规划区、国道213改扩建项目征地工作，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在街道“国道213线改造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元江至蔓耗高速公路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元江至蔓耗高速公路工程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从涉及相关中心（站、所）、村（社区）抽调相关工作人员组成以下几个征地工作小组。

（一）综合协调组。组长：杨雪娅，副组长：郭照明，段玉者，成员：白福堂、李宏明、何建、陈自勇、万景蓉、范江平、李江霞、普雯。

（二）现场核实量化（外业）组。现场核实量化（外业）分8个工作小组，主要由各村各村（社区）挂钩组长牵头抽调街道经培训的专职人员及本村（社区）挂钩成员、村（社区）、小组干部组成，具体如下：
1.澧江社区工作小组：组长：高丽存，组员：澧江社区挂钩联系工作队员、外业专职人员汪江涛、村（社区）、小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及第一书记；

2.玉河社区工作小组：组长：唐彦海，组员：玉河社区挂钩联系工作队员、外业专职人员白生保、汪江涛、村（社区）、小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及第一书记；

3.江东社区工作小组：组长：李跃明，组员：江东社区挂钩联系工作队员、外业专职人员普家旺、村（社区）、小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及第一书记；

4.红侨社区工作小组：组长：郭照明，组员：红侨社区挂钩联系工作队员、外业专职人员李德明、村（社区）、小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及第一书记；

5.那整社区工作小组：组长：李红芳，组员：那整社区挂钩联系工作队员、外业专职人员普家旺、村（社区）、小组干部及第一书记；

6.龙潭社区工作小组：组长：丁乔凤，成员：龙潭社区挂钩联系工作队员、外业专职人员李德明、村（社区）、小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及第一书记；

7.南洒村委会工作小组：组长：段福德，组员：南洒村委会挂钩联系工作队员、外业专职人员白生保、村（社区）、小组干部及第一书记；

8.南昏村委会工作小组：组长：陶文相，组员：南昏村委会挂钩联系工作队员、外业专职人员刀云忠、村（社区）、小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及第一书记。

（三）群众工作组。群众工作组以主要现场核实量化（外业）组相对应，由各村（社区）挂钩组长牵头，全体挂钩成员及村（社区）、小组干部组成。
（四）信访维稳组。组长：段福德，成员：李献捌、杨宏文、李涛、城区派出所一名领导及各村（社区）治保、调解、民兵队伍。
（五）后勤保障组。组长：陶文相，成员：杨咏、罗志洪、姚建慧、李献捌、杨洁、普雯、白玉昌、罗才玉。
    二、明确工作职责

全体征地工作成员负责政策宣传动员，同时做好项目建设征占用土地、林地的报批及其他相关工作，负责各项征地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核实、测算、统计、整理和上报工作。各工作组工作职责如下：

（一）综合协调组。负责统筹协调征地过程中的各项协调问题。项目征地现场核实量化登记表的收集、核实、整理、测算补偿费、制作兑付表、制定补偿协议书等相关工作，同时将每天测算情况统计上报指挥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解释；协调联系和征占用边界核实、放线；协调落实项目建设征地补偿资金，保障征地补偿资金按时足额到位，监督征地补偿资金安全运行等工作。

（二）现场核实量化（外业）组。具体负责各村（社区）辖区范围内（永久、临时用地）征地现场核实量化、登记和征地公告张贴。元江监狱范围内征地现场核实量化工作由综合协调组视情况综合协调，从8个工作小组中抽调人员负责。

 （三）群众工作组。负责开展项目建设重大意义以及有关政策宣传、组织发动群众、调处重大矛盾纠纷，协议书签订等工作。

（四）信访维稳组。依法对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工作提供法制保障，负责征地拆迁中出现问题的排查及群众信访接待工作，制定相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预防或处置相关突发事件。
（五）后勤保障组。负责征地工作中的各项保障工作。

三、征地工作步骤

（一）确定征地范围。由项目单位按项目设计用地红线图、控制点坐标成果，核实拟征地界线、埋设征地界桩并开挖征地界沟。
（二）发布征地告知书。由征地指挥部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告知后，凡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抢建的地上青苗、附着物和建（构）筑物一律不予补偿。
（三）宣传动员。以召开动员会议等形式，宣传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

（四）现场核实登记。由分户测量中介机构和征地外业组对拟征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青苗和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现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由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地上青苗和附着物产权人共同签字确认。
（五）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

（六）拨付征地补偿款。

（七）交付土地。

                            澧江街道办事处
                                2016年10月11日   

  澧江街道党政办公室                     2016年10月11日印发  
哈 尼 族


彝族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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